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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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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深食品  畜类屠宰厂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深食品  畜类屠宰厂的基本要求、资质及人员、建设布局和环境卫生、屠宰设施设

备、屠宰工艺、检验检疫、质量控制、产品出厂和产品贮运等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猪、牛、羊屠宰厂建设，其他畜类屠宰厂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T 17236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 

GB/T 17237  畜类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996  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 

GB 18393  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 

GB/T 19477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牛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GB/T 39499  大气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卫生防护距离推导技术导则 

GB 50317  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GB 51225  牛羊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NY/T 3469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羊 

农业部令第70号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12694与GB/T 1723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应遵守国家有关屠宰管理的法律法规，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且无违法行为。 

4.2 近两年未发生肉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并严格按相关规定做好强制免疫、清洗消毒、

疫情报告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疫情的发生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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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屠宰检疫数量计畜类屠宰量，上年度生猪屠宰量 5万头以上，牛屠宰量 0.3 万头以上，羊屠宰

量 3万只以上。 

5 资质及人员要求 

5.1 应依法取得相应畜类（生猪、牛、羊）的定点屠宰许可证书（或牛羊屠宰相关行政许可证书）、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书以及环保合格证明文件，定点屠宰证牌（或行政许可证书）不得租借转让。 

5.2 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相应畜类屠宰业务。 

5.3 厂区整洁，门口应悬挂企业名牌和定点屠宰标志牌（如有）。 

5.4 屠宰厂建立与屠宰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并有组织机构图。 

5.5 设有独立的屠宰生产和质量管理机构，履行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职责，配备专职负责人，并不

得相互兼任。 

5.6 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半年以上从事屠宰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一年以上从事屠宰生产管理或者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 

——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且具有三年以上从事屠宰生产管理或者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 

5.7 屠宰线上工作人员上岗时应统一着装，不同区域（清洁区、非清洁区）的人员应以着装颜色进行

区别，且具备以下条件： 

——屠宰技术工人应依法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并经过上岗培训； 

——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应依法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并经过考核合格，且每条生产线上的肉品品质检验

人员数量不少于 3 人。 

5.8 屠宰厂应对屠宰线上工作人员年度定期开展身体健康检查。 

5.9 屠宰厂制订员工培训制度和年度培训计划，按要求对屠宰生产、质量管理等不同岗位人员进行分

类培训，并定期评估培训的实际效果，保存相关培训记录。 

5.10 公布企业质量承诺，设立公示牌，标明承诺内容，声明承担义务。 

6 建设布局和环境卫生要求 

6.1 选址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GB 50317、GB 51225、GB/T 39499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 

6.2 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物质的工业企业及垃圾场等产生污染的场所，交通运输方便。 

6.3 厂区应划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并有隔离设施。生产区应单独设置畜类与废弃物的出入口，产

品和人员出入口应分别设置，且产品与活畜、废弃物在厂内不得共用一个通道。 

6.4 生产区内，清洁区与非清洁区应分开，生产区各车间的布局与设施应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卫生要

求，人员出入、产品流向互不干扰；应有待宰间、隔离间、屠宰间、急宰间、无害化处理间（委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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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处理的应有病害动物暂储间）、官方兽医室、化学品存放间等；厂区内应设有活畜运输车辆、产品运

输车辆和相关工具清洗、消毒的专门区域。 

6.5 屠宰清洁区与分割车间应设置在无害化处理间、废弃物集存场所、污水处理站、锅炉房等建（构）

筑物及场所的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其间距应符合环保、食品卫生、安全生产及建筑防火等方面的要求。 

6.6 应建有独立的检疫报检室。应建有肉品检验室，且配置“瘦肉精”、水分等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

应具备微生物检测和药物残留检测等检测能力。应配备办公设备和档案资料柜。 

6.7 在厂区关键位置，如各出入口、无害化处理间、检验室、待宰间、屠宰车间等须设有视频监控。

做好视频资料保存，确保可追溯。 

6.8 厂区应有围墙，地面应使用不渗水、防滑、耐腐蚀、易清洗消毒的无毒材料修建，表面平整无裂

痕、无局部积水，排水坡度为 1%～2%，屠宰车间应在 2%以上，排水系统入口处有防堵塞装置，方向应

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 

6.9 内墙面、墙裙、顶棚或吊顶等应使用无毒、不渗水、耐冲洗的材料修建，表面应光滑平整，墙角、

地脚和顶角等处应设计成弧形。 

6.10 厂区内建（构）筑物周围、道路的两侧空地应绿化；出入口及与外界相连的排水口、通风口有防

止昆虫、鼠类和蚊蝇等动物进入或隐匿的设施。 

6.11 应具备环保部门认可的污染处理设施、设备和其他环保措施，排放应达标。 

6.12 厂内应在远离屠宰与分割车间的非清洁区内设有畜粪、废弃物等的暂时集存场所，其地面、围墙

或池壁应便于冲洗消毒。运送废弃物的车辆应密闭，并应配备清洗消毒设施。 

6.13 厂内各个消毒通道、消毒池常年有消毒药水或者消毒药品，并能按规定更换。 

6.14 应有人员更衣间、冲淋间；具备人员消毒设施：在车间入口处、卫生间及车间内适当的地点，应

设置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洗手、消毒和干手设施，消毒液浓度应达到有效消毒效果，洗手龙头应为非手

动开关。 

6.15 屠宰与分割车间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企业应对用水质量进行控制。 

7 屠宰设施设备要求 

7.1 活畜接收区应设有车辆清洗、消毒设施和卸活畜的站台（平台）、活畜入场（圈）的通道等设施。 

7.2 运输活畜车辆出入口应设置与门同宽，长 4米、深 0.3 米以上的消毒池。 

7.3 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设备，地面、操作台、墙壁、天棚应当耐腐蚀、不吸潮、易清洗。活畜装卸

台配备照度不小于 300 Lx 的照明设备，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和照度不小于 500 Lx 的照明设备。 

7.4 屠宰车间、待宰间、隔离间的建筑面积应满足实际需求并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其中，待宰间建筑

面积原则上应在 250 平方米以上，隔离间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应少于 5平方米，屠宰车间建筑面积原则上

在 500 平方米以上，净高不宜低于 5米。 

7.5 屠宰车间应有活畜入场通道、刺杀放血区、烫毛脱毛区，胴体加工间、副产品加工间、检疫室等

及相应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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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急宰间设在待宰间、隔离间附近。急宰间如与无害化处理间合建在一起时，中间应设隔墙。 

7.7 急宰间、无害化处理间的出入口处应设置便于手推车出入的消毒池。 

7.8 屠宰间、急宰间、无害化处理间、卫生间内应设置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非手动式洗手、消毒设施。 

7.9 接触肉类的设备、器具和容器，应使用无毒、无味、不吸水、耐腐蚀、不易变形、不易脱落、可

反复清洗与消毒的材料制作，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与肉类、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应，并应保持完好

无损；不应使用竹木工（器）具和容器。 

7.10 应当定期对接触畜类产品的工器具、容器、操作台等进行清洗消毒。在屠宰过程使用的宰杀、去

角设备、检验刀具、开胸和开片刀锯、托盘等器具，每次使用后，应当使用 82 ℃以上的热水进行清洗

消毒。屠宰生产结束后，应对生产场所和相关设施设备集中进行清洗消毒。 

7.11 应配备畜类（生猪、牛、羊）相应清洗装置、致昏器、悬挂输送机、浸烫池、脱毛机、劈半机、

同步检验装置等；采集食用猪血、牛血、羊血时，应配置中空放血设备。 

7.12 悬挂输送轨道长度应能保证畜类放血时间不少于 5min，且不同畜类悬挂输送设备还应满足以下

相应要求： 

——猪屠宰悬挂输送设备：放血线轨道面应距地面3 m～3.5 m；胴体加工线轨道面距地面高度为：

单滑轮2.5 m～2.8 m，双滑轮2.8 m～3 m；挂猪间距应大于0.8 m； 

——牛屠宰悬挂输送设备：放血线轨道面应距地面4.5 m～5 m；挂牛间距应不小于1.2 m； 

——羊屠宰悬挂输送设备：放血线轨道面应距地面2.4 m～2.6 m；挂羊间距应大于0.8 m。 

7.13 应设有病害畜类或不合格肉品专用轨道及密闭不漏水的专用容器、运输工具。 

7.14 应配备符合病害畜类及病害畜产品无害化处理标准的无害化处理设施或委托有资质的无害化处

理企业处理。 

7.15 应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放的废水、废气、废物和噪声等符合国家环

保规定的要求。 

7.16 应具有设施设备检验检测保养制度并做好相应的保养记录。 

7.17 屠宰厂视频监控设备逐步与县、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连线并网，接受全程监控。 

8 屠宰工艺要求 

8.1 不同畜类的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应分别符合 GB/T 17236、GB/T 19477、NY/T 3469 或较前三项更

严格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其他类型标准相应要求。 

8.2 生猪屠宰工艺流程应为生猪验收、检疫申报、“瘦肉精”抽检、静养待宰、喷淋、致昏、刺杀放

血、浸烫脱毛（或剥皮）、清洗抛光、编号、雕圈、开膛、取内脏、劈半、摘三腺、修整、整理副产品

等；牛屠宰工艺流程应为检疫申报、静养待宰、致昏、宰杀放血、电刺激、去前蹄、结扎食管、剥后腿

皮、去后蹄、结扎肛门、扯皮、去头、开膛、取白脏、取红脏、去尾、劈半、胴体修整、计量与质量分

级、清洗、整理副产品等；羊屠宰工艺流程应为检疫申报、静养待宰、致昏、吊挂、宰杀放血、浸烫脱

毛（或剥皮）、去头和蹄、取内脏、胴体修整、整理副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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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屠宰企业应对畜类“瘦肉精”等违禁物检测按“每车必检，每批必检”原则执行，并做好检测记

录，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 2年。 

8.4 从放血到摘取内脏的时间原则上不应超过 30分钟，全部屠宰过程用时原则上应不超过 45 分钟。 

9 检验检疫要求 

9.1 进厂屠宰的活畜，必须持有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佩戴标识。 

9.2 畜类宰前、宰后检验，应符合相应的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T 17996 或 GB 18393）。同步检

验应设置同步检验装置或者采用头、胴体与内脏统一编号对照方法进行。肉品品质检验的具体部位和方

法，按照对应畜类的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T 17996、GB 18393）和其他相关标准规定执行。 

9.3 肉品品质检验包括宰前检验和宰后检验。宰前检验包括验收检验、待宰检验和送宰检验。宰后检

验应包括头部检验、体表检验、内脏检验、胴体初验、复验与加施合格标识。检验内容包括健康状况、

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有害物质、有害腺体、白肌肉（PSE 肉）

或黑干肉（DFD 肉）、屠宰种畜、晚阉畜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9.4 畜类检疫，应符合相应的屠宰检疫规程要求。  

9.5 检验发现的一般性疾病肉品的处理应按相关畜类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T 17996 或 GB 18393）

的规定；其他病害畜（肉）处理应符合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规定和技术规范。 

9.6 待宰活畜实行静养制度；屠宰原则上提前 6小时申报检疫，急宰的活畜，可以随时申报。 

10 质量控制要求 

10.1 屠宰企业应对其屠宰的畜类产品的质量安全负责。畜类定点屠宰企业不得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

物质的畜类，不得屠宰病害、死亡动物。 

10.2 实行自营的畜类屠宰企业应当加强屠宰活畜的采购管理，全面评估供应养殖场和经纪人的资质和

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立经纪人评价管理制度，编制合格经纪人名录；从活畜经纪人采购的畜类屠宰企

业，要建立供货者评价记录。 

10.3 畜类屠宰企业接收他人委托屠宰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当签订委托屠宰协议，并建立档案。畜类

屠宰企业应填写并保存代宰记录，详细记录来源与去向等信息。 

10.4 活畜按批次进入待宰间分圈。待宰圈应标明圈号，每个圈应有待宰活畜卸载的登记牌，注明待宰

活畜静养起止时间、头数、产地、货主姓名等内容。 

10.5 在屠宰车间显著位置明示相应畜类屠宰操作工艺流程和肉品品质检验工序位置。 

10.6 不应在同一屠宰车间，同时屠宰不同种类的畜类。 

10.7 对不合格产品做出标记。 

10.8 进入屠宰间的人员应更衣、消毒；限制非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确需查看屠宰的人员，可穿工作

服进入。 



T/SZS XXXX―2021 

6 

10.9 屠宰厂应当依照检验检疫规程和相关品质管理规定要求，如实记载人员资质与职责、样品抽取与

检验、检验结果判定、检验报告编制与审核等内容。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10.10 屠宰厂依法依规对入场检疫、检验中发现的病畜、死畜及同步检疫、检验中检出的问题畜类及

修割的下脚料等不能食用的畜类产品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10.11 屠宰厂应建立相应畜类（生猪、牛、羊）屠宰检疫申报、活畜入厂查验登记、经纪人备案管理、

待宰静养、肉品品质检验、“瘦肉精”等违禁药物及风险物质检测、动物疫情报告、畜类产品追溯、清

洗消毒、无害化处理、食品加工助剂和化学品使用管理、应急管理等畜类屠宰质量管理制度，应建立屠

宰厂应建立屠宰安全生产、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屠宰信息报送、畜类屠宰证章标志使用管理、设施设备

日常使用、设施设备检测保养、屠宰从业人员管理、缺陷产品召回等畜类屠宰生产管理制度。 

10.12 屠宰厂台账应如实记录以下事项：待宰活畜入厂登记静养、屠宰申报、准宰通知、宰前检验、

活畜送宰交接、生产、宰后检验结果、产品出厂、上岗人员资格培训、病害动物（肉）无害化处理、企

业“瘦肉精”药物残留检测、企业卫生消毒、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台账记录可适当进行合并，但必须记

录完整，保存 2年以上。 

10.13 应有完善的产品召回制度，包括召回记录、召回后处理或去向记录。 

10.14 屠宰厂应定期检查各项质量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做到有迹可循，各项制度对应台账记录清晰、

完整。屠宰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有效，统一上墙。 

10.15 屠宰厂应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情况检查。应制定主要致病菌和指示菌等卫生指标检测方案，明确

检测频次和数量，定期开展菌落总数、沙门氏菌等主要致病菌和指示菌的检测；应根据屠宰环节肉品质

量安全风险状况制定兽药、重金属等残留检测方案，明确检测频次和数量，定期开展抗生素和重金属残

留检测。 

10.16 屠宰厂要在统计监测系统即时更新并定期上传资质认证、配套设施、生产设备、产品品牌、从

业人员、“瘦肉精”药物残留等检测情况、屠宰数量、无害化处理数量、企业地址电子地图等方面的基

础信息。 

10.17 屠宰种畜、晚阉畜应符合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 

10.18 应加强产品包装控制，宜使用绿色环保包装材料，应真实合规标注标识。 

10.19 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确保肉类及其产品存在不可接受的食品安全风险时，能进行追溯。 

11 产品出厂要求 

11.1 畜类产品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由屠宰企业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加施检验合格标识。  

11.2 经检疫合格，由驻厂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加施检疫合格标识。 

11.3 畜类产品出厂时应具备“两章两证”方能出厂。 

12 产品贮运要求 

12.1 屠宰企业应建有与屠宰销量相适应的预冷车间、冷库（含冷藏库、冷冻库），具有防霉、防鼠、

防虫设施，保证产品安全存放。冷库内不应存放有碍卫生的物品，同一库内不应存放可能造成相互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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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串味的产品。冷库应按照 GB/T 30134 要求进行管理，应定期消毒、除霜，其温度应符合被储存产

品的特定要求。冷却畜类产品贮藏温度应为-1℃～4℃，相对湿度保持在 85%～90%；冷冻畜类产品贮藏

温度应不高于-18℃，相对湿度保持在 90%～95%。 

12.2 按照工艺要求，屠宰后胴体和食用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冷却后，畜肉的中心温

度应保持在 7℃以下，内脏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 3℃以下。加工、分割、去骨等操作应尽可能迅速。

生产冷冻产品时，应在 48h 内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15℃以下后方可进入冷库。 

12.3 屠宰企业应有一定数量的统一喷码的冷链配送车辆，活畜及畜类产品的运输应当使用不同的运载

工具，运输屠宰后畜类产品应使用封闭和设有吊挂设施的专用冷藏车辆，不得敞运。 

13 产品包装、标签、标志要求 

产品包装、标签、标志应符合 GB/T 191、GB 7718、GB 12694 和农业部令第 70 号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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